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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姦除罪化　到底除什麼？
⽢愷璇 報導

你是否⽀持通姦除罪化？

中華⺠國刑法妨害婚姻及家庭罪中第239條（⼜稱通姦罪）明定：「有配偶⽽與
⼈通姦者，處⼀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姦者亦同。」台灣是⽬前少數仍有通姦罪
存在的國家。1990年代，婦女團體開始推動通姦除罪化，邀請⺠間與多位學者連
署。根據公視報導，2013年，時任文化部⻑的龍應台曾在⾏政院院會表⽰通姦罪
是落伍法律，引起各界激烈辯論。

今年五⽉，總統府司法改⾰國是會議第五分組進⾏第六次會議，決議應廢除刑法
第239條的通姦罪，若無法廢除，也應先將其但書（原告可以單獨對配偶撤告）
刪除，意即原告只能選擇同時提告配偶與相姦者，或是兩者都不提告。

根據法務部2013年五⽉進⾏的⺠調顯⽰，有逾七成的⺠眾表⽰不贊同通姦除罪
化，⽽後在2015年進⾏另⼀次的線上⺠調，有八成網友表⽰反對通姦除罪化，
但婦女新知基⾦會認為法務部並未充分提供通姦罪的刑罰效果與各界意⾒等資
訊，⺠調結果仍有疑慮。

通姦罪能否達到刑罰的應報與預防功能，正反兩派各執⼀詞。通姦除罪化的議題
在台灣早已不新鮮，⺠調顯⽰社會普遍對通姦除罪化仍抱持負⾯觀感。然⽽，多
數⺠眾真的了解通姦罪的運⾏現況以及除罪化後的差異嗎？

台灣通姦罪的實際現狀
根據2016年法務部向立法院提出的「刑法通姦罪修法⽅向之說明」中指出，通姦
罪的立法⽬的是維護美滿婚姻⽣活、確保健全的⼀夫⼀妻家庭制度，並以保護社
會善良風俗為最終⽬標。2002年，法官葉啟洲曾聲請⼤法官釋憲，從法律的比例
原則與性⾃主權等⾯向對通姦罪的適當性提出質疑，⼤法官認為通姦罪的存在仍
對維護家庭價值有⼀定作⽤，⽽是否須加以罪刑懲處，決定權在立法機關⼿中，
最終宣告通姦罪並無違憲。

其實通姦罪所定義的「通姦」⼗分狹隘，只有⼀男⼀女的性器接合才可構成通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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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通姦罪所定義的「通姦」⼗分狹隘，只有⼀男⼀女的性器接合才可構成通姦
要件，某匿名Ａ律師表⽰，多數法官甚⾄將⼝交等性⾏為排除在外。如此狹義的
解釋增加了通姦罪舉證的困難，配偶在蒐證過程中可能因侵害他⼈隱私⽽觸法。

受電視劇影響，社會對於通姦的想像總是過於單⼀，軟弱不忠的丈夫、無惡不作
的⼩三，以及善良無辜的妻⼦，此三要件構成⼀齣⼼碎的家庭悲劇。假使通姦除
罪化，⺠眾最憂⼼的可能是許多受害元配的正義無從伸張，然⽽，台灣通姦罪的
實際運⾏狀況，其實並非⼤眾想像那般，懲治了出軌的先⽣與第三者。

電視劇《犀利⼈妻》於2010年播出時，成功炒熱外遇話題。劇中第三者狡
猾壞⼼的形象深植⼈⼼。（圖片來源／犀利⼈妻官⽅臉書）

根據法務部2005年⾄2014年的「妨害婚姻與家庭罪案件性別統計分析」中顯
⽰，每年因通姦罪起訴的女性⼈數皆多於男性。交通⼤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的林志
潔教授認為，有些妻⼦會選擇原諒出軌的丈夫，並利⽤通姦罪懲治報復第三者，
才會造成女性定罪⼈數多於男性的結果。

⾃2005年⾄2014年因通姦罪起訴⼈數顯⽰，女性起訴⼈數⾼於男性。
（圖片來源／⽢愷璇製）資料來源：法務部妨害婚姻及家庭罪案件性別統
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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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刑事訴訟法中規定，告訴乃論之罪，提告⼈決定撤告某⼀個犯⼈時，便等
於撤告所有共犯。通姦罪亦屬告訴乃論之罪，卻另外規定，如果通姦罪的提告⼈
撤告他的配偶時，相姦的共犯無法免除告訴。原是為了讓破碎家庭有修補機會所
制定的條文，如今卻變調成只懲罰了女性第三者的法律。因此，司改國是會議決
議，若短時間內無法廢除通姦罪，⾄少應取消可單獨對配偶撤告的規定，避免深
化性別不平等的結果。

婦女新知基⾦會林秀怡主任表⽰，⻑期以來，第三者多是凶悍破壞別⼈家庭的形
象，但其實基⾦會曾遇過不少案例是有些第三者根本不知道男朋友已婚，真相⼤
⽩後，男朋友甚⾄以提告通姦罪為由，威脅其不能分⼿，最後提告成功，女⽅因
留有通姦前科，⽽無法從事幼教老師這類需要無前科證明的職業。

除了這些第三者根本不知道⾃⼰是第三者⽽吃上官司的案例外，勵馨基⾦會執⾏
⻑紀惠容在司改國是會議上表⽰，通姦罪容易成為權勢性交案件中壓迫受害者的
⼯具，權勢性交意即在教育或照護的關係中，上位者利⽤權勢與下位者進⾏性
交。過去就曾有加害者的配偶以通姦罪要脅受害者噤聲。林志潔指出，因為權勢
性交的舉證條件比通姦罪困難，必須證明有無利⽤權勢逼迫對⽅，⽽通姦罪僅須
提出性⾏為證據便可成立，致使有些受害者到頭來竟成為通姦犯罪者。

上述數據與案例顯⽰出社會對通姦罪的想像與實際運⾏狀況的落差，但Ａ律師認
為，任何法律都無可避免遭有⼼⼈⼠濫⽤，這能否構成廢除通姦罪的理由仍有待
討論。⽽唯⼀可以確定的是，通姦罪不全然守護了家庭價值與正義，反⽽常成為
迫害報復的武器。

除罪化後　就不能從法律尋求公道？
通姦除罪化指的是廢除刑法的第239條，但這並不代表配偶就此無法提告出軌的
另⼀半，其實⺠法的第184條、第185條以及第195條都有針對侵權⾏為的規範，
⽽通姦便是侵害配偶權。因此配偶仍可透過⺠法向通姦配偶與相姦者進⾏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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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184、185以及195條中亦有針對通姦配偶要求賠償之法條。（圖片
來源／⽢愷璇製）資料來源：立法院法律系統

林志潔認為，除罪化後的最⼤差別是公權⼒的介入程度，是否需要警察與檢察官
協助通姦罪蒐證，過去⺠法親屬篇非常不利於弱勢配偶，因此當時通姦罪的存在
是配偶談判的有⼒籌碼，但現在⺠法規範已⼤幅改善，配偶實在不需要通姦罪保
障。既然婚姻是由⺠法開始的契約，當婚姻出現問題時，也應⽤⺠法處理較為妥
當，⽽非刑法。

A律師則認為，其實通姦罪仍具有慰撫配偶的功能，尤其是當⺠事訴訟的賠償結
果不合情理。曾有案例是法院在處理此類⺠事侵權訴訟時，判決⾦額非常低，導
致提告⼈不僅在⾦錢賠償上吃虧，⼼理上也因法官的不當態度⽽受到傷害。通姦
罪若真要廢除，必須先確保配偶能得到合情合理的判決。

除罪化不代表就此無法透過法律懲治或防⽌配偶出軌，但現存的通姦罪也不全然
具預防效果。⽽僅靠⺠法是否就能撫慰遭背叛的配偶，尚有爭議，針對通姦的⺠
法侵權規範，需要更多的討論與共識。

婚姻的出軌⾏為究竟是否該以刑法定罪，仍有爭議。（圖片來源
／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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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姦罪的未來趨勢
司改國是會議第五分組決議應廢除通姦罪後，後續總統召開總結會議時，法務部
卻未提出任何有關通姦除罪化的研擬⽅案，引起部分司改委員與婦女團體不滿，
對此法務部發布新聞稿表⽰，通姦除罪化仍有爭議，將持續推動對話尋求共識。

今年五⽉⼤法官針對同性婚姻釋憲，規定兩年內須修訂⺠法。此舉也將對通姦罪
產⽣衝擊。因為通姦罪僅限於⼀男⼀女的性器交合，⽽當同性進入婚姻規範後，
該如何定義通姦罪將會是⼀⼤難題。林秀怡認為可能會往兩個⽅向發展，⼀是擴
⼤通姦解釋，同性間婚外性⾏為亦在通姦罪範圍。⼆則是直接廢除通姦罪。

通姦罪若只停留在爭辯能否守護家庭價值，實在流於意識形態之爭。⺠眾應對通
姦罪以及除罪化有更多的認識後，⽅能從多元的⾓度探討議題。未來同性婚姻進
入法律後，將有助於社會重新審視婚姻與通姦罪的關係。

你是否⽀持通姦除罪化？在回答⽀持或反對之前，也許該先思考的是：你真的了
解通姦除罪化嗎？

      

 記者 ⽢愷璇

編輯 戴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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